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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大陈岛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南约 52km 的东海海上。大陈

岛由“上大陈岛”（面积 7km²）和“下大陈岛”（面积 4.89km²）组成，

属台州市椒江区管辖。大陈岛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岛屿，岛上

遗存的碉堡、水牢、战壕、坑道等战争遗址是解放战争中一江山战役

的历史见证，同时，大陈垦荒精神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原党和国家领

导人胡耀邦总书记亲临考察、信函指示关注等，使得该岛扬名中外。

大陈岛拥有国家一级渔港、省级森林公园和省海钓基地，岛周海域是

浙江省第二渔场，素有“东海明珠”之美称。大陈岛气候宜人，滨海

自然、人文景观奇特、海产丰盈、生态环境优越，尤适游客“游海岛、

观海景、钓海鱼、吃海鲜、玩海水”，是人们观光、休闲、娱乐、度

假的好去处。 

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于 2001 年 11 月开工，2002 年 12

月 20 日完工，成为当时上大陈岛唯一的陆岛交通码头。由于台州市

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周围掩护条件较差，西南风浪大时便无法靠泊，

码头年营运天数较少。台州市交通局于 2011 年开始筹划建设上大陈

南岙客货码头，并于 2013 年竣工。但由于上大陈南岙客货码头周边

存在较多礁石，船舶靠离泊较不便，因此，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

码头仍然是上大陈岛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陆岛交通码头。 

近年来，随着台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交通船舶也因势更

新换代，新型客运船舶逐步投入，船舶抗风能力等级和航速也不断提

高。目前，上、下大陈岛的运营客船基本在 300 总吨级以上（“庆达

号”、“庆达 10 号”、“庆达 8 号”），其中部分客船已达到 500 总吨级

左右（“庆达 9 号”、“大陈岛”号），甚至达到 1000 总吨级（“东镇山”

号）。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长度仅为 42.0m，已无法满足目

前营运客船的靠泊要求，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此外，随着上大陈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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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货运需求日益增加，通过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下上的旅客

和货物也日益增多，出现旅客拥挤、货物堵塞的情况也逐渐增多。现

有码头平台（42.0m×12.0m）已无法满足旅客和货物有序通行的要求。

鉴于现有码头存在的实际问题，浙江大陈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

对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进行改造。拟将现有 300 吨级交通码

头改扩建为 1000 吨级交通码头并建设配套设施，改扩建后码头长度

从 42m 增加至 97m，码头宽度同现状为 12m。需要说明的是，此次

改造仅针对码头本身，不涉及陆域后方客运站，客运站的环境影响另

行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本工程应当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025 年 2 月底，我司委托技术单位进行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我司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的唯一责任主体，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要求编制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我司通过同步张贴纸质公告和网络公示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公

众意见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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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评编制期间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3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3 日在大陈镇人民

政府、上大陈村村委会、上大陈交通码头公告栏张贴了环评公示，同

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报告书全本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

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主

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初步

结论。 

公示文件给出了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和审批报告书单位的联系方

式和地址，提供了公众索取环评报告书的途径和截止时间。公示内容

如下： 

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台州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处 

项目概况：拟将现有 300 吨级交通码头改扩建为 1000 吨级交通码头并建设

配套设施，改扩建后码头长度从 42m 增加至 97m，码头宽度同现状为 12m。码

头年客流通过能力为 65.3 万人次/年，年载货通过能力 1307t/年。 

工程概算总投资 1637.64 万元。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见表 1。 

表 1  环境敏感目标 

序号 类别 环境敏感目标 与本工程位置关系 保护目标 

1 
生态敏

感目标 

浙江台州椒江区大陈岛省级地质公园生态保护

红线 

南侧，最近距离约

9m 

地形地貌及其

生态系统 

浙江台州大陈省级海洋公园生态保护红线 南侧约 4.7km 生态系统 

大陈产卵场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 东侧约 5.9km 海水水质 

东海带鱼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 东北侧约 3.4km 海水水质 

梅花湾西侧岸段沙滩修复工程 东南侧约 3.5km 沙滩 

渔业资源“三场一通道” 见 4.2.5.5 节 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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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养殖区 

大陈海洋七彩牧场项目 南侧约 4.3km 

海水水质 

大陈镇南岙村 1#养殖 北侧 0.8km 

深水网箱养殖 南侧约 0.3km 

大陈镇南岙村 2#养殖 西南侧 0.7km 

大陈镇北岙村 2#养殖 西南侧 1km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养殖 1#海域 西南侧约 1.4km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养殖 2#海域 东南侧约 1.1km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养殖 3#海域 西南侧约 0.7km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养殖 4#海域 西南侧约 1km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养殖 5#海域 西南侧约 1.5km 

深水网箱规模化养殖基地 南侧约 0.9km 

浅海养殖工程 南侧约 2.9km 

浅海养殖海带项目 东南侧约 3.6km 

筏式养殖 南侧约 4.1km 

卫星村网箱养殖 南侧约 4.4km 

海味鲜网箱养殖 南侧约 4.3km 

3 居民点 上大陈村 东北，最近 450m 
声环境、大气环

境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水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期 

施工期本项目不设置集中式生活营地，施工人员租住当地民居，施工人员产

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民居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本工程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产生量较小，利用租住民居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不会对地表水环境造成明

显影响。工程在施工场地机械冲洗废水中主要污染因子为石油类和 SS，拟采用

沉淀-隔油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去除其中大部分的悬浮泥沙和浮油，经过沉淀处

理后上清液可循环使用于设备冲洗，或用于喷洒道路及施工场地，隔油处理产生

的废油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过以上处理方式处理后

不会对工程附近地表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本工程施工场地设置泥浆池，施工过

程中钻渣泥浆泵送至泥浆池内，部分泥浆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结束后废弃泥浆

进行沉渣干化处理后委托外运处置，处置后不会对工程附近海域环境产生影响。

工程施工产出的悬浮泥主要集中在工程附近区域。由于泥沙沉降的原因，离工程

区越远，海水中悬浮物浓度增量越小。全潮情况下浓度为 10mg/L 的包络面积为

0.055km2，浓度为 50mg/L 的包络面积为 0.005km2，浓度增量为 100mg/L 的包络

面积为 0.001km2。 

（2）运营期 

本项目为交通码头改造工程，泊位长度有所增加，但到港船舶与现状保持一

致，船舶污水和现状基本一致。本码头正常情况下不接收船舶污水，紧急情况下

允许船舶污水上岸。码头营运期不接收舱底油污水，这部分含油污水均经铅封处

理后交由有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理。如靠泊船舶配备有油污水处理设施，则含油废

水需处理达到《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3552-2018）中表 2 船舶机器

处所油污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石油类 15mg/L）后排放。据调查，本码头航线的

船舶生活垃圾、船舶生活污水由椒江海上客运中心码头负责统筹接收，船舶含油

污水由椒江海上客运中心码头含油污水收集装置定期接收。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在

港船舶的管理和监督，在停泊期间不得排放污水，处理达标的废水需在离港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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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途中排放；到港船舶如在港区需排放舱底油污水的，应交由有能力有资质的

单位接受处理，并签订相关协议、建立健全台账。以此，经处理达标排放的废水

或者经接收处理的废水对海域水质环境影响不显著。 

2、水文动力环境、冲淤环境影响分析 

（1）流速、流态影响分析结论 

由于工程新增的桩基具有一定的阻水效应，工程区西北侧涨急流矢明显减小，

涨急流向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涨潮期，拟扩建码头西北侧会因桩基阻水而形成一

个条状的流速减小带。经统计，工程实施后涨潮平均流速减少 0.02m/s 以上的海

域面积为 0.05km2，涨潮平均流速减少 0.04m/s 以上的海域面积为 0.02km2，涨潮

平均流速减少 0.06m/s 以上的海域面积为 0.02km2。落潮期，受上大陈岛岸线影

响，工程区西北侧存在一个矶头。由于矶头的挑流作用，工程区在落潮期存在漩

涡，流态相对较为复杂。工程区落急时刻，流速略有减小，减幅明显小于涨急时

刻。落潮区工程区沿码头轴线方向存在一个带代的流速减小区。落潮平均流速减

小 0.02m/s 以上的海域面积为 0.003km2。 

（2）冲淤变化影响 

工程实施后，拟扩建码头西北侧淤积幅度大于 0.2m 的区域长度约为 200m，

最大淤积幅度为 0.24m。工程实施约 4 年后，海域基本达到冲淤平衡，冲淤平衡

后，拟扩建码头西北侧淤积幅度大于 0.2m 的区域长度约为 270m，最大淤积幅度

为 0.67m。 

3、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施工期大气污染包括扬尘和运输车辆、施工机械运行尾气、焊接烟尘。施工

过程中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多为短期影响，工期结束，这种影响随即消失。只要在

施工过程中注意做好施工车辆、机械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使用清洁能源作为燃料，

考虑到施工海域相对开阔，大气扩散条件良好，施工机械产生的燃油废气随着施

工结束影响消失，焊接烟尘为间歇式排放，尽量选择在无风或风量较小的天气状

况下作业，工程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工程营运期工程改造完成后不会对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造成变化，项目

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较好。因此，项目环境空气影响很小。 

4、声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区与居民敏感保护目标上大陈村的最近距离为 450m，且有山体阻挡，

昼间施工不会对上大陈村产生影响。本项目夜间不施工，也不会对上大陈村产生

噪声影响。本项目为客运码头改扩建，泊位长度有所增加，但到港船舶与现状保

持一致，工程周边 200m 范围内没有声环境保护目标，因此，运行期噪声源强与

现状基本一致。 

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工程实施造成的底栖生物永久性损失量为 0.21kg，底栖生物一次性损失量为

1.63kg。一次性损失的生物可以在工程完工后随时间的推移得到恢复。工程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悬浮泥沙导致成鱼损失量约 2.87kg；鱼卵损失量为 1.13×103 个。悬

浮物浓度增加造成渔业资源的损失量为一次损失量。悬浮泥沙对渔业的影响不是

永久性不可逆的，而是短期可逆的，会随着施工结束而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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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原有码头拆

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灌注桩钻渣等。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也要收集到指定的垃圾

箱（筒）内，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码头的施工建设会残留一定量建筑垃圾，施

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对废弃建材进行分拣，实现废弃建材的综合利用，不可利

用部分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后方陆域应建设泥浆池，施工过程中钻渣泥

浆泵送至泥浆池内，部分泥浆回用，无法回用的泥浆经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严禁

将泥浆直接排入周边海域，沉渣干化后外运处置。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

弃物经过本环评提出的各项要求收集处理后，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本工程运营期固废主要为船舶生活垃圾，，本工程码头不接受船舶垃圾，运

营船舶上产生的船舶生活垃圾由椒江海上客运中心码头负责统筹接收交由环卫

部门处置；进出港旅客少量随身垃圾可投放进码头垃圾桶，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四、拟采取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环保设施的正常

运转。本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一览表详见表 2。 

表 2  环境保护设施与对策措施一览表 

污染/影

响因素 
生态资源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预期效果、执行标准

或要求 

施

工

期 

废

水 

本项目不设置集中式生活营地，施工人员租住当地民居，施工人员产生

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民居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禁止直排入海。 
避免污染水体。 

施工机械设备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现场洒水抑尘。  

施工场地配置泥浆池，施工过程中钻渣泥浆置于泥浆池内，清理的泥渣

干化后综合利用，不得排放至施工海域。 

避免污染水体，减少

悬浮泥沙 

废

气 

①粉料建材如黄砂、水泥、渣土等不得露天堆放，应置于棚内或用篷布

遮盖。 

②运输车辆的物料、渣土的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应用

苫布遮盖严实；苫布边缘至少要遮住槽帮上沿以下 15cm，保证物料、

渣土、垃圾等不露出。施工场地内运输通道及时清扫、冲洗，以减少汽

车行驶扬尘，运输车辆进入施工场地应低速行驶或限速行驶。 

③在建筑材料装卸、运输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做好文明施工管理，尽量

避免或减少引起扬尘。对施工场地及车辆行驶路面实施洒水抑尘，每天

洒水 4~5 次，可使扬尘减少 70％左右，将 TSP 污染距离缩小到 20~50m

范围。 

④加强运输车辆、施工机械的维护，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科学管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 

焊接作业尽量选择在无风或风量较小的天气状况下作业。 

噪

声 

尽量选用优质低噪声设备，保持机械设备良好地运行，加强机械的噪声

控制和管理。 

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禁止在夜间（22:00~6:00）进行打桩等高噪声工程

作业施工。 

《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固

废 

①施工期生活垃圾收集到指定的垃圾箱（筒）内，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处置。 

②施工建设产生废弃建材，主要包括废钢筋、包装袋、建筑边角料等。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对废弃建材进行分拣，实现废弃建材的综合利

用，不可利用部分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③施工期桩基施工产生的泥浆钻渣经沉淀干化后外运处置。 

降低固废对环境的

影响 

生

态 

①采用增殖放流等方法进行生态补偿。 

②合理安排施工季节与施工进程，尽量缩短水下作业时间，施工过程中

严格控制悬浮泥沙的产生量。 

③加强施工期含油污水、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和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

严禁向海域倾倒各种垃圾，严禁向海域排放含油废水。 

减轻桩基作业对海

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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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制定切实可行的监测计划，做好施工期间周边水质、生态等海洋环境

的监测，及时掌握施工期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对周围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

程度，必要时对施工工艺和时段进行调整。 

运

营

期 

废

水 

加强对在港船舶的管理和监督，在停泊期间不得排放污水，靠泊船舶的

生活污水和油污水经船上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

制标准》（GB3552-2018）相关要求后在航行途中排放至航行海域，或

者收集后排入椒江海上客运中心码头岸上接收设施，不在本港区内排

放。 

《船舶水污染物排

放 控 制 标 准 》

（GB3552-2018） 

废

气 

运营船舶靠岸停泊期间（靠港后的 1 小时和离港前的 1 小时除外）应使

用硫含量≤0.5%m/m 的燃油。 

减轻废气对环境的

影响 

噪

声 

加强船舶设备的维护，减少因不良运行产生的噪声。加强船岸协调，避

免船舶鸣笛。 

降低对声环境的影

响 

固

体

废

物 

码头设置垃圾桶，旅客少量随身垃圾可投放进码头垃圾桶，由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码头不接收船舶垃圾，船舶垃圾由椒江海洋客运中心码头负

责统筹接收。船舶垃圾不得向海洋倒弃，须用密封式袋或桶盛装。 

资源化、减量化、无

害化 

风险防范 
树立安全观念，要求船舶严格遵守航行规则；设立溢油事故的监测、防

止扩散、回收和处置的设备和措施；制定“事故应急预案”等。 

避免发生环境污染

事故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改造项目位于椒江上大陈岛西南部，工程的建

设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近岸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的海域

管理和环境保护要求。工程建设有助于改善现有交通码头的船舶靠泊条件，提升

交通码头上下旅客的安全保障。项目建设符合“三线一单”要求，所采取的各项环

保措施合理可行，只要措施落实，可实现达标排放，项目建成投运后正常排放的

污染物不会对现有海洋环境功能造成明显改变。建设单位在严格遵守“三同时”

等环保制度、认真落实本报告提出的环保措施和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项目建

设对环境影响较小。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论证，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 

征求意见的对象：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单位或团体。 

征求意见的范围：工程环境影响、环保措施、对工程建设所持态度等环保方

面的意见。 

期限：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为自本公示信息公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公众意见反馈途径：通过邮件、电话、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

馈意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可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请务

必留下您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我们回访。 

七、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浙江大陈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东枫山路 9 号 

联系人：陈明辉     联系电话：17858025177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究中心 

地址：舟山市临城体育路 10 号 A16 幢 

联系人：朱工    联系电话：13675808086 

3、审批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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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椒江分局       电话：0576-88836730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建设路 7 号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大陈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2025 年 9 月 23 日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 

我公司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中的公示信息板块公示了项目环评信

息，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23 日~10 月 13 日，与线下同步公示，

共 10 个工作日。网站链接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76980 
 

 
图 1  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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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张贴公告 

我局于 2025 年 9 月 23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3 日在大陈镇人民政

府、上大陈村村委会、上大陈游客服务中心公告栏张贴了环评公示。 
    
 

    
 

 
 

 
 

大陈镇 

大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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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陈村 

上大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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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告栏公示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环保意见和建议。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环保意见和建议。 

上大陈游客服务中心 

上大陈游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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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我单位在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头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已依法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

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

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

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台州市椒江上大陈岛交通码

头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

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浙

江大陈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浙江大陈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 年 7 月 8 日 

 

 

 
 


